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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保护和利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现有的立

法却难以有效地保护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源，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构建新生物遗传

资源保护协议势在必行。目前，国际社会已经启动了五轮新协议的谈判，但由于国家利益考量角度不同，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地位、管理机制等一直存在争议。本文从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

资源国际法规制现状出发，剖析了新协议争议焦点问题，并就新协议的设计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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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biogenetic resource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is of great im-
portance to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human social development, but the existing legisla-
tion is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protect biogenetic resource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new agree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biogenetic resourc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t presen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initiated five rounds of negotiations for a new agreement, but the legal status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biogenetic resource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have been contro-
versial due to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national interes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rovers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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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the new agre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of 
biogenetic resource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the design of the new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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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为国家管辖范围内生物遗传资源设置了国家主权原则[1]，资源使用国不能任意

获取一国管辖内的生物遗传资源，这促使越来越多国家将目光投向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源。生

物技术发展的同时，人们对海洋、极地等地区生物遗传资源的认识也更加深刻，人们逐渐改变国际海底

区域是“生命荒漠”[2]的印象。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在食品、药品、化妆品等领域有着极高的

科研、经济价值，发达国家利用技术优势、依靠知识产权制度获益颇丰，加剧了“南北冲突”。《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为平衡各国利益冲突，在“区域”内设立了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但受发达国家影响，

该原则没有得到很好的适用，基于此，2015 年，联合国大会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

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议，以期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提供新的治理途径。 

2.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国际法现状 

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源主要涉及极地地区、公海和国家海底区域。目前，北极地区主要以

软法治理为主，关于北极地区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的条约相对较少，主要由北极周边国家签署的双边或多

边协议规制，如《北极海洋石油污染预防与应对合作协议》，其目的是防止石油污染，保护北极环境，

从而促进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相较于北极地区，南极地区有系统的法律保护体系。南极条约体

系以《南极条约》为核心，以 1964 年的《南极动植物保护公约》、1972 年的《南极海豹保护公约》、

1980 年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和 1991 年的《南极环境条约议定书》为补充，共同为南极海

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服务。《南极条约》主要目的是解决南极地区的领土主权问题，它规定：“禁

止在条约地区进行一切军事性质的活动，南极洲保留用于和平目的，并冻结各国对南极洲的领土主权权

利和领土要求”[3]。由此可以看出，条约将主权问题暂时搁置，模糊了南极地区法律属性，而且，南极

条约体系主要保护对象是渔类等传统生物资源，涉及生物遗传资源保护问题较少，不足以为国家管辖范

围外极地生物遗传资源提供系统而有力的保护。 
人类对于海洋生物资源的认识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1958 年的《日内瓦海洋法公约》仅将公海生

物资源纳入保护范围，确立了公海自由捕捞原则，当时各国并没有认识到“区域”生物遗传资源巨大价

值性，“区域”保护没有体现在公约中，而且该公约确立的保护机制没有得到沿海国家普遍认可，1982
年，在《日内瓦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联合国大会制定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公约》”)。
《公约》为保护海洋和管理海洋生物遗传资源的使用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框架，在公海上，《公约》

继承格劳秀斯海洋自由理论，允许国家在公海上自由捕鱼和航行，确立了公海上的“六大自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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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规定“区域”由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及其底土组成[4]，“区域”的资源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由

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全人类行使“区域”管理权。上述原则、制度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海洋环

境，促进了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海自由原则的弊端逐渐暴露，人类共同继承

遗产原则的实行也阻碍重重，而且《公约》设置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主要针对“区域”内矿产资源，

难以直接将其应用在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方面。 
综上，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保护缺乏统一的法律文件，主要依靠南极条约体系、《公约》

等多边公约规制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的行为，此外，区域性公约也为保护生物遗传资源提供了法律

框架，如《保护东北大西洋海洋环境公约》、《保护地中海免受污染公约》、《保护波罗的海地区海洋

环境公约》等。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国际法律规范的分散，导致了区域性组织“各自为政”的

现象，管理主体之间协调性差，管理效果也存在一定差异，无法保证生物遗传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也

无法保证相关国家得到公平惠益。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协议(下文简称“协议”)的制定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3. 焦点问题分析及完善策略 

2015 年 6 月 19 日，制定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议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

上通过。目前，国际社会已经进行了五轮谈判，形成了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

协议草案，从草案可以看出，现阶段，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国际法律文件谈判仍未达成一致，

主要争论焦点集中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法律适用原则、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等方面。 

3.1. 法律适用原则 

由上所述，对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法律适用原则，目前尚未有定论。南极地区将“主权”

冻结，没有明确生物遗传资源应由何种原则进行规制。对于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确立了公海自由和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两种不同原则。在协议的制定过程中，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

传资源法律适用原则始终是争议的焦点问题，发达国家主张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人类

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更能适应海洋发展形势。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法律适用原则的确定是其开发

利用的重要前提和基础[5]，对资源获取和惠益等制度的构建意义非凡。笔者认为，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

遗传资源保护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原因如下： 
1) 公海自由原则的局限性 
格劳秀斯海洋自由理论在公海问题上得到广泛应用，各国可自由获取和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公

海自由原则历史悠久，但在先进的捕获技术和空前的消费需求之下，公海自由原则遇到了现实障碍，其

制度缺陷暴露无遗[6]。 
首先，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公海自由原则容易导致“公地悲剧”，即公海面向所有国家开放

时，每个国家可自由捕捞鱼类等生物资源，在利益促使下，各国都想多获取生物资源，但过度的捕捞、

开发活动会使公海内生物资源减少或者灭绝，所有国家的收益都会因此下降；从利益的角度出发，发达

国家技术先进，有丰厚资金支持，在开发、利用生物遗传资源方面比发展中国家更有优势，公海自由原

则会导致国家间利益失衡，加剧利益冲突。 
其次，公海自由原则不适用于“区域”内生物遗传资源。“区域”进行科学研究应该为全人类谋求

利益，与公海自由原则的各自受益理念相悖。公海自由原则主要针对鱼类等传统生物资源，与“区域”

内生物遗传资源有着较大区别，若在整个海域实行公海自由原则，不符合全人类共同受益理念。此外，

《公约》将海域划分成不同类型，并据此制定不同管理制度，此种管理方式在国际社会影响深远，新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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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若在“区域”适用公海自由原则，则会与《公约》产生冲突，难以得到发展中国家的认同。而《公约》

确立的公海自由原则并不是绝对的，公海自由原则也要受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限制，不能无限制捕捞、

开采生物资源，公海自由原则受限制的另一表现就是国际海底区域制度的确立[7]。限制性的公海自由原

则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与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相似，发达国家有接受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的可能性。 
最后，格劳秀斯提出海洋自由理论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17 世纪，海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荷兰

和葡萄牙的海洋争端也愈演愈烈，在 1603 年“凯瑟琳号”事件的催化下，双方矛盾激化。在双方争执不

下之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委托格劳秀斯为其辩护。为抨击海洋霸权，格劳秀斯在辩护词中提出来了海洋

自由论[8]，其目的是打破某些国家对海洋的垄断，若在公海和“区域”内均实行公海自由原则，技术水

平占有优势的发达国家可以利用知识产权制度垄断从“区域”资源获得利益，这与公海自由原则初始目

的背道而驰。 
2)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 
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是在“全球公域”理念孕育中诞生的，“全球公域”要求任何人不能排他独

占共有物。在论证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应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之前，厘清人类共同继承

遗产原则的法律内涵对其意义非凡。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是全人类共享资源，它要求公平、公正、不

歧视对待所有人，所有人的范畴不光包括当代人，也包括未来的人，这意味着该原则将当代人及后代子

孙都纳入共享范围，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不谋而合。涉及到主体问题时，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即个人能否

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笔者认为，国际法创设的权利和义务都是针对国家，现阶段，个人不足以成为国际

法的主体，对生物遗传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应交由国家管理。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的共享性是基于

“共有物”概念之上，这是发展中国家争取海洋利益的直接动因，每个国家都享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和

获得惠益的权利。《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明确将国际海底区域内的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适用

对象，极地和公海上生物遗传资源大多属于人类共有，各个国家有自由开发的权利，但资源不是无穷无

尽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应贯彻到制度构建中，因此，极地和公海上生物遗传资源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

原则是必要的。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而言，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的内容包含：不得主张主权权利、

为全人类利益而使用、为和平的目的而使用、长期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可以看出，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

则与生物遗传资源共同管理和利益共享的理念密切相关，同时它也包含了代际公平的精神，生物遗传资

源的开发和利用应与资源养护和保护并举，这与生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理念是一致的，在国家管辖范

围外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具有坚实理论基础。 
海洋是流动的，海洋生物资源会在海域空间内来回移动，采用《公约》“双原则并行”管理方式与

海洋的特性是矛盾的，协议应确立统一的适用原则，方便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统一管理。由上

述论述可知，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是必要且可行的。 

3.2. 管理机构的设置 

海洋保护区是区域管理工具，是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核心手段。目前，针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

遗传资源设立海洋保护区的方案仍在谈判。在谈判过程中，协议在公海保护区的管理模式上存在争议：

欧盟、77 国集团等主张建立全球性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决策，美国等国认为公海保护区应由区域管理机

构发挥主导作用，挪威等国在吸收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建议公海保护区由全球性机构和区域性机构

共同管理。从现有的国际法律文件来看，区域管理仍是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主要管理方式，

但海洋是动态的，需要区域管理机构之间协作、互动，因此，在新协议框架下建立全球性管理机构是必

要的。全球性管理机构的建立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区域管理机构不复存在，全球性管理机构在尊重现有机

构职权的基础上，协调各机构的工作，统筹规划。全球性管理机构要建立专门的科学决策部门，保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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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科学性，但全球性管理机构决策时涉及利益主体较多，在设立机构时，要对决策的程序做出具体、

详细、清晰的规定，这可以保证决策效率。此外，全球性管理机构还要避免和现有的区域管理机构的职

能重复。建立全球性统一管理机构[9]，不但能提高各机构的协调性，还能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

源的利用情况进行有效监管，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3. 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从“公地悲剧”理论来看，如果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源采用自由获取的制度，资源开发者

受利益驱动，难以顾及到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海洋生态系统是脆弱的，无限制开采生物遗传资

源极有可能导致生物资源的灭绝，破坏海洋生态，相关国家也难以持续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

源上获得利益。此外，自由获取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源不利于对开发者进行追踪，后续的惠益

分享也会成为“一纸空文”。现行国际法缺少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协

议要以生物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为宗旨，在坚持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基础上，构建资源的获

取和惠益分享制度。 
首先，国际社会就生物遗传资源获取行为是否规制、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规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拖慢了协议颁布的进度。从上述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内涵的分析来看，国家管辖范围外的生物遗传资

源不能采用自由获取的方式，要设置“准入”制度，即开发者要满足一定的要求才能开发利用资源，这

有助于国际社会及时掌握、追踪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便利政策适时调整。“准入”制度不能

过于严格，宽松的“准入”制度可以保证资源开发的效率性，还能兼顾生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协议

草案就“准入”制度设置了两种模式，一种是“事先通知备案”，一种是“审批同意制”，笔者认为，

“事先通知备案”更符合宽松性的要求，对生物遗传资源的获取设置条件只规制手段而不是规制目的，

而且，宽松的“事先通知备案”更容易被发达国家接受。 
其次，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可以参考现有的惠益分享方式。通常情况下，惠益

分享实行货币惠益和非货币惠益结合的方式。相比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开发的商业模式，“区

域”内矿产资源开发、运作的商业模式更为成熟，而且矿产资源的商业价值在勘探开发前可以预估，货

币惠益的可行性较高，但是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研究过程漫长，是否产出有价值的产品也未

知，即使产出有价值的产品也会受到知识产权制度的限制，货币惠益难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国家管

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惠益分享应以非货币惠益为主，货币惠益辅之。非货币惠益有助于帮助技术落

后的国家增强生物技术实力，从而创造更多货币惠益。此外，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受益主体

往往不是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依靠公共信托基金建立多边惠益分享机制极具可行性，一方面，该基金可

以为发展中国家研究和开发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生物遗传资源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该基金也可以用

于海洋生物资源的日常养护，从而促进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综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过程中要始终贯彻“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反对任何国家对

海洋、极地等管辖范围外的区域主张主权，以“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为基础，建立符合海洋发展规

律的惠益分享制度、管理机构等，促进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 中国的对策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议的谈判已持续多年，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协议

必然会设置许多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义务性条款，国家利益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进

一步推动建设海洋命运共同体，维护中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领域的战略利益，实现国际社会互利共赢，

必须重视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议的制定，通过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完善国

内法规等来增强我国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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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加强能力建设 

我国海洋战略布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息息相关，而

生物遗传资源，尤其“区域”内的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以先进技术为依托，我国要主动参与、

深度参与资源的开发利用，掌握发展主动权，维护国家利益，这离不开国家技术、人才、资金等力量的

支持。首先，国家应建立生物遗传资源合作平台，加强公共机构、私营企业、研究和学术机构之间的合

作，建立综合协商机制，鼓励联合开发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其次，培养人才资源。生物遗传

资源的勘探和研发过程有赖于高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支持，因此，我国需要出台人才资源培养计划，重点

培养生物勘探和研发的人才。最后，国家应建立财政支持机制。生物遗传资源的开发利用具有周期长、

风险高的特点，需要庞大的资金支持，人才的培养也离不开资金支持，巨大的资金需求让许多企业和机

构望而却步。国家要多渠道筹集资金，建立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基金制度，加大相关领域的财政补贴，为

生物遗传资源保护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同时，要严格规范专项资金的申请和审批，防止专项资金被变

相挥霍。生物遗传资源，无论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内还是在国家管辖范围外，都是国家发展的关键，提高

治理能力、人才储备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等将有助于国家在生物遗传资源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4.2. 坚持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 

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保护国家管辖范围

外生物遗传资源不是为了限制利用海洋、限制开发极地地区，而是为了平衡海洋生态和人类社会发展之

间的关系。在协议谈判过程中，我国要发挥主动作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以维护人类共同

利益为长远目标，坚持适用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同时，我国应以原则为指导，制定、完善易被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普遍接受的规则、制度等，推动协议谈判进度。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与人类共同体

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坚持人类共同继承遗产原则有助于构建公平公正的惠益分享制度，有助于实现生

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海洋发展事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进一步维护我国在国家管辖

范围外领域的战略利益。 

4.3. 加快国内立法 

目前，我国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法律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深海海底区域资源

勘探开发法》(下文简称“《深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下文简称“《渔业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深海法》主要针对“区域”矿产资源进行规制，《渔业法》主要

对渔业资源的捕捞、养护等进行规制，二者涉及生物遗传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规定较少，法律保护体

系仍不完善。此外，我国没有与生物遗传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国际条约接轨，缺乏资源获取和惠益分享

专门法律，这会对维护我国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洋权益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建立健全生物遗

传资源的获取和惠益分享制度，完善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相关法律规范，协调国内法和国际条

约接轨，切实维护我国利益。 

5. 结语 

当前，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议仍在谈判，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

资源具有国际性特征，相关协议要想实现有效保护生物遗传资源的目标需要依赖各个国家之间的协调。

各国应秉持“人类共同利益”的目标进行谈判，加快协议的谈判进度，促进生物遗传资源可持续利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我国参与国际事务的重要内容，在国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的养护和可

持续利用协议谈判过程中，我国要强化话语权引领[11]，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坚持人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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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继承遗产原则不动摇，加强国家间合作，增强能力建设，加快实现国内法和国际条约接轨，以期在国

家管辖范围外生物遗传资源问题的谈判、管理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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